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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

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:00 以通讯方式召开。本

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，实到董事 9 名，会议由董事长段向东先生主持，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。经与会董

事审慎讨论，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，同意将提名的

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

于 2019 年 7 月 14 日届满，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，新一届即第

八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。 

经公司董事会及相关股东单位推荐，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

审查通过，决定提名段向东先生、张治杰先生、李忠武先生、陈勇先

生、张景凡先生、杨秀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本公司章程中关于选聘独立董事的有关规定，

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决定提名张强先生、严洪先生、

米拓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



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，方可作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候选人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

后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二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公

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＜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＞的决定》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》及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对现行《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中涉及股份回购的适

用情形、决策程序、董事会职权等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。 

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

的《公司章程（修订稿）》和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》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三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案》。 

董事会决定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（周四）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

合的方式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其中现场会议于 2019 年

7 月 18 日 14:30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山宾馆会议中心多功能厅举行。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《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二、审议《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

三、审议《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》； 

四、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。 

有关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，详见与本公告

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《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21）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



附件 1： 

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段向东先生，1968年9月出生，EMBA，高级经济师，现任鞍钢集团有限

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

董事长，合谊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成都西部物联集团

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成都积微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

长，本公司董事长。历任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

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，本公司董事等职。 

段向东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的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，不

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段向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与持有本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张治杰先生，1958 年 10 月出生，研究生，高级政工师，现任攀钢集

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、职工董事、兼任机

关党委书记，兼任中共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党校校

长、攀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，本公司董事。历任攀

枝花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，本公司职工监事、党委书记、

纪委书记，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纪

委书记等职。 

张治杰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

的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，不

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张治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1,520 股，与持有本公

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李忠武先生，1963 年 3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工程师，现任攀钢集

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、董事。历任鞍山钢铁

集团公司党委常委、董事，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

副总经理，鞍钢蒂森克虏伯汽车钢有限公司董事；鞍钢

总经理助理兼朝阳鞍凌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；鞍钢新轧

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。 

李忠武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的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，不

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李忠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与持有本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陈  勇先生，1962 年 12 月出生，研究生，管理学博士，高级经济师，

现任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，本公司董

事。历任攀枝花钢铁（集团）公司总经理助理，攀枝花



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、董事，攀钢集

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

副书记，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校

长、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，本公司党委书记、总

经理等职。 

陈勇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

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

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

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，不是

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陈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与持有本公司 5%以上

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张景凡先生，1966 年 1 月出生，研究生，教授级高级会计师，全国会

计领军人才，现任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、副总经

理、总会计师，本公司董事。历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总

会计师、董事、董事会秘书，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

司董事，鞍钢国贸公司外部董事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总

经理助理，本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董事会秘书

等职。  

张景凡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的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；

曾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

处分；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

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；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

张景凡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与持有本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杨秀亮先生，1969 年 12 月出生，EMBA，高级工程师，现任本公司董

事、总经理，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攀港有

限公司董事长，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协会会长、攀枝花钒

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。历任新钢钒公司技术质量部

副部长兼顾客服务中心主任、新钢钒公司攀宏钒制品厂

副厂长，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党委

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副部长兼顾客服务中心主任、科技创

新部部长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、经济运

行部部长、规划发展部部长兼钒钛产业办主任等职。 

杨秀亮先生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的任一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，不

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。 

杨秀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与持有本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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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张  强先生，1961 年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中共成都市委、成都市人

民政府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

都市委副主任委员、成都市政协委员，于 2008 年获得独

立董事任职资格。曾任中国成都大学管理学院院长、四

川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，天采科技副董

事长、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

宜宾纸业独立董事等职。现任帝欧家居独立董事、鹏博

士独立董事、本公司独立董事。 

张强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

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不存在

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

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

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

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；没有受

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

罚；不是《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

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；符合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

任职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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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  洪先生，1974 年 1 月出生，博士。现任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客座

教授，平安信托四川区域事业部总裁，红旗连锁、帝王

洁具、富森美独立董事，本公司独立董事。严洪先生拥

有 20 余年金融从业经历，曾担任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副行

长、南宁分行副行长，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，平安

银行现代农业事业部副总裁。近年来在《财经科学》《国

有资产管理》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，主研省部级课题

多项，代表专著《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

略研究》。对国有资产管理、公司投融资理论与实践、上

市公司财务战略与市值管理、产业经济与金融资本融合

等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实战经验。 

                严洪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严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

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不存在

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

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

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

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；没有受

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

罚；不是《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

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；符合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

任职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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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 拓先生，1984 年 6 月出生，北京大学双学士，曼彻斯特大学商学

院金融学硕士，现任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、

董事，曾任找钢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（黑

色产业投研院）董事、总经理，在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、中原证券投资银行部任职多年，是业内少有的兼

具一级股权投资、二级证券投资、期货投资、投资银行

实操经验及实业公司管理运营经验的投资专家，具有超

过 10 年横跨钢铁行业、互联网行业、金融投资行业的实

操经验。 

米拓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米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

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；不存在

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

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

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

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；没有受

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

罚；不是《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

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；符合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

任职资格。 

 


	二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